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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出台公车改革新政，取消事业单位一般公务用车

省省属属企企业业副副职职原原则则上上取取消消配配公公车车

本报记者 廖雯颖

规定区域内公务出行
通过社会化方式保障

日前，省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领导小组印发《山东省事业
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
见》《山东省省属事业单位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山东
省省属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实施意见》，对此次公车改革有
关政策作出明确规定。

根据事业单位公车改革实
施意见，全省各级各部门所属
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除外）参加本次改
革。省垂管系统中的市、县（市、
区）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按照属
地原则参加同级的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原符合配备公务用车
条件的人员参加本次改革，目
前按照报销公务交通费用保障
公务出行的人员原则上维持现
有方式。取消事业单位一般公
务用车，保留必要的业务用车、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离退休干
部服务用车等车辆，规定区域
内公务活动出行通过社会化方
式保障。鼓励正厅局级事业单
位的正职主要负责人和原符合
配车条件的“两院院士”参加车
改；确因环境所限和工作需要
不便参改的，可以保留实物保

障工作用车，但须严格规范管
理，不再领取公务交通补贴或
报销公务交通费用。

事业单位公车改革实施意
见要求，将应改单位和符合参
改条件的人员全部纳入改革范
围，从严核定保留车辆，事业单
位根据编制总量和工作性质可
保留必要的业务用车，主要用于
机要通信、应急和业务保障；从
紧确定公务交通费用报销额度
或公务交通补贴范围和标准，坚
决避免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
现象。各参改单位要科学制定改
革实施方案，确保改革后公务
交通费用低于改革前支出。

为确保改革顺利推进，事
业单位公车改革实施意见强
调，各事业单位要严肃公务用
车制度改革和公务用车使用管
理纪律。

企业其他人员不属于
公车制度改革范围

按照《山东省省属企业公
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由
省委和省委委托管理的企业领
导班子成员参加省属企业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省属企业正职
负责人原则上通过配备公务用
车保障履职需要，也可以自愿
参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省属
企业副职负责人原则上取消配
备公务用车，采取发放交通补

贴方式。采取配备公务用车方
式的，不得发放任何形式的公
务交通补贴。省属企业公务交
通补贴标准参照省直党政机关
公务交通补贴标准确定。省属
企业正职负责人公务交通补贴
不超过1690元/月、副职不超过
1560元/月。省属企业负责人发
放的公务交通补贴属于履职待
遇事项，在企业负责人年度薪
酬之外单列，为税前收入。

新购置的轿车型经营和业
务保障用车配置标准原则上要
控制在购车价格18万元（不含
车辆购置税）以内、排气量1 . 8
升（含）以下。商务车型经营和业
务保障用车要控制在购车价格
38万元以内、排气量3 . 0升（含）
以下。改革后保留车辆无法保障
必要公务出行，企业可租用通过
公开招标等方式选定的汽车租
赁企业的车辆，但必须从严控制
租车范围、车型和数量，不得租
用超标车辆，并做好租车登记、
台账资料留存等工作。

省属企业公车改革实施意
见还强调，本次车改的人员范
围是企业负责人，企业其他人
员不属于本次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范围。防范实行变相的公务
交通补贴全员福利化。此外，省
属企业各级权属子公司（含分
支机构）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由省属企业（集团）负
责审核，于7月底前完成。

全省各级各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除外）参加本次
改革

本报记者 张玉岩

近日，山东省住建厅召开
了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优秀）
建筑保护工作座谈会，历史文
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
优秀建筑是城市发展演变历程
中留存下来的重要历史载体，
承载着深远的历史文脉。那么，
山东的家底有多厚？这些历史
文化遗迹又是怎样认定的？

烟台历史文化街区
全省最多

热闹的芙蓉街，幽静的百
花洲，充满了文艺调调的后宰
门街；山大西校区里百年办公
楼、宿舍楼，还有几座充满了欧

式风情的别墅住宅；中西混搭
的将军庙街道，既有巴洛克式
风格的天主教堂，又有中国特
色的城隍庙、将军庙、慈云观。

这是济南最具穿越感的几
个街道，也是济南的3处历史文
化街区。

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布了
的历史文化街区全省共有35
处，济南有3处，青岛有4处，淄
博1处，枣庄2处，烟台8处，潍坊
7处，济宁3处，泰安1处，威海2
处，聊城3处，滨州1处。大家耳
熟能详的台儿庄古城、周村古
商城、八大关、鱼山都是历史文
化街区。

烟台作为全省历史文化街
区最多的一个市，在2017年12
月，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第一

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
那历史文化街区究竟是怎

么样认定的？历史文化街区是
指由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
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
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
格局和历史风貌，并有一定规
模的区域。

记者通过山东省住建厅了
解到，目前，山东省历史文化街
区共35处，省级历史（优秀）建
筑共372处，青岛市级182处，烟
台市级27处。5月底，济南市也
公布了首批历史建筑名单，共
有24处。

2016年，住建厅在全省范
围内展开了普查，摸清山东的
历史文化遗存。截至目前，共普
查历史文化街区潜在对象36

处，历史（优秀）建筑潜在对象
1136处，而具体的认定工作各
市正在进行中，一经认定由各
市进行公布。

活化利用
建筑不再死气沉沉

相较于文物强调保护，历
史文化街区和历史（优秀）建筑
有很大不同，在保护好的前提
下，则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活化
利用，使这些带有年代感的建
筑不再死气沉沉。

据了解，历史文化街区和
历史（优秀）建筑，在保护与利
用上相互促进。比如说，青岛市
积极开展工业遗产改造，把登
州路青啤老厂20世纪初的老建

筑改建成啤酒博物馆；淄博市
对周村大街古建筑修缮复原，
重现明清时期北方“旱码头”景
象，成为诸多影视剧的拍摄取
景基地。

虽然“活化”是历史文化街
区的重要一部分，但是保护却
是第一位的。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优
秀）建筑，大多数都“上了年
纪”，必要的修葺少不了。据了
解，每年省级财政都会对这些
历史建筑有一部分拨款。

到目前为止，35个历史文
化街区的规划已经经过了省里
的第一轮评审，各市正在按照
一轮评审的意见进行修改。而
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也都已经
完成。

山山东东历历史史文文化化街街区区已已认认定定3355处处
潜在对象还有36处，建筑有上千处

从山东省公务公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我省事业单位和省属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正在推开，将于今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根
据公车改革意见，省属企业副职负责人原则上取消配备公车，鼓励事业单位正厅局级正职主要负责人参加车改。

2015年10月，山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和《山东
省省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标志着山东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正式启动。截至2016
年11月，各级党政机关车改工作全部完成。

为巩固公车改革成果，2017年5月，山东印发《山东省公务用车管理平台建设工作方案》，启动公务用车平
台建设。方案规定，除涉及国家安全、侦查办案、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等特殊需要的车辆外，将机要、应急、调研
接待、跨部门综合执法等车辆以及通过公开招标选定的社会化汽车租赁企业车辆等，通过“互联网+”方式，纳
入平台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山东省公车平台分省、市、县三个层级，平台建成后，省、市、县三级信息互联互
通，公务用车管理“全省一张网”，从而实现“管理平台化、平台信息化、车辆标识化”，做到便捷派车、高效用车、、
透明管车、有效督车。根据《山东省机关事务工作改革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2018年，除
涉及国家安全、侦查办案等特殊需要的车辆外，将各类公务用车及社会化租赁车辆等纳入统一平台，
分级分类管理，统筹调度使用，实现公务用车管理“全省一张网”。 本报记者 廖雯颖

葛相关链接

省省市市县县三三级级公公车车管管理理““全全省省一一张张网网””

1 事业单位怎么改？

2 省属企业怎么改？

省垂管系统中的市、县（市、区）部门所
属事业单位按照属地原则参加同级的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

事业单位根据编制总量和工作性质可
保留必要的业务用车，主要用于机要通信、
应急和业务保障

鼓励正厅局级事业单位的正职主要负责
人和原符合配车条件的“两院院士”参加车改

省属企业正职负责人原则上通过配备
公务用车保障履职需要，也可以自愿参加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省属企业副职负责人
原则上取消配备公务用车，采取发放交通
补贴方式

省属企业正职负责人公务交通补贴不
超过1690元/月、副职不超过1560元/月

大型企业主要负责人公务用车的配备
标准，按照排气量2 . 0升（含）以下、购车价
格（不含车辆购置税）28万元以内控制

大型企业其他负责人或中型及以下企
业负责人公务用车的配备标准，按照排气
量1 . 8升（含）以下、购车价格（不含车辆购
置税）18万元以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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